
生醫電資所研究生 

國科會申請補助出席國際會議說明 

 詳細請參考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國科會承辦人：鍾政安先生 聯絡電話：(02)2737-7957；電子信箱：cachung@nstc.gov.tw 

 生醫電資所承辦人：林韻雯 聯絡電話：(02)3366-4961；電子信箱：ywL1993@ntu.edu.tw 

 

壹、 申請流程作業說明： 

一、 申請人資格：申請及出席會議時，均須具備教育部立案之國內非在職專班博、碩士班在學

研究生身分。 

二、 申請期限：國科會網站已設定條件，學生最遲須於開會日期前二個月月底前上傳申請文件

並確認送出。(例如：6月份之會議，學生最遲必須於4月30日前線上送出申請，學校則必須

於5月1日將申請學生名單彙整於線上傳送國科會。若國際會議日期屬跨月份，6月30日至7

月1日，仍屬6月份之會議，申請日期同上所述。) 

三、 申請流程：  

1.申請人登入國科會網站 https://www.nstc.gov.tw/?l=ch，上傳申請文件並確認送出。  

2.學校依國科會規定線上彙送申請案。  

3.國科會收件後進行審查，約4至6週內行文通知學校及申請人審查結果。 

註：如欲撤銷已獲補助之申請，請填寫撤銷申請書送研教組。 

 

貳、 核銷流程作業說明(返國後15日內報銷) 

一、 申請人登入國科會網站 https://www.nstc.gov.tw/?l=ch →線上繳交出國報告、登打機票

費及註冊費→儲存送出。 

二、 申請人備妥下列資料，繳交至所辦進行核銷作業。 

 

參、 回國後報帳繳交資料： 

一、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請直接至所網頁→學生事務 →出國補助→點選【國外出差旅費報告

表】，下載後填寫（金額部分不用填寫，只需填寫姓名、職稱、職等、出差事由、出差日

期（搭機日-回國日）、起訖地點、工作記要，填寫方式請參照附件1）。 

二、 電子機票、登機證存根及購票證明(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以上皆需為正本），需註明抬

頭（買受人）為國立臺灣大學（統編:03734301）。 

三、 註冊費用之發票或收據、信用卡帳單影本（若非本人信用卡請加註關係，信用卡帳單或匯

率表--出國前一天，賣出即期；申請註冊費補助者才需附）。 

四、 國科會同意補助公文。（所辦提供） 

https://www.nstc.gov.tw/sci/ch/detail?article_uid=bf1bf8bd-42b8-4089-aea6-45ed1fcc94bb&menu_id=6b4a4661-9126-4d0c-897a-4022c82114a9&content_type=P&view_mode=listView
mailto:cachung@nstc.gov.tw
https://www.nstc.gov.tw/?l=ch
http://gra103.aca.ntu.edu.tw/gra2007/gra/NIEF/rejsht.doc
https://www.nstc.gov.tw/?l=ch


五、出差申請單(請至所網頁→學生事務 →出國補助→教職員出差申請單),本申請單毋需人事

室蓋章。 

六、因公出國搭乘外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未搭乘本國籍飛機者才需檢附，至所網頁-學生事

務-出國補助下載）。 

七、若非直達會議地點之機票申請，需請旅行社開設台北-會議地點 最直捷航程 經濟艙票價報

支證明。 

八、心得上傳成功證明一份。（如下圖） 

 

  

http://www.ntuacc.ntu.edu.tw/uploads/tab9125.doc


生醫電資所研究生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之說明 

壹、 申請流程作業說明： 

一、 申請資格：生醫電資所博、碩士班在學學生。  

二、 申請要點： 

1. 申請人至遲須於出國一個月前提出申請，並檢附其他單位（國科會或傑出人才基金會）申

請補助之證明；相同會議論文如已獲其它單位(如國科會、傑出人才基金會等單位)補助

者，本所不再給予補助。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同筆經費以補助一次為原則；論文為合

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一人發表為限。 

2. 申請者需於應繳文件上清楚註明論文接受率、會議參與人數等資訊，俾利教師審核。 

3. 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十五日（工作日）內，繳交相關原始憑據辦理核銷。 

4. 受補助人若未依規定完成繳交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或出國經費核銷，本所不再受理該申

請人同一會計年度內其它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 

三、 申請方法： 

繳交生醫電資所出國補助申請表及審核表，並備齊下列相關審查文件。 

（各一式兩份，需經指導教授核可。相關文件表格可至所網頁-學生事務-出國補助下載） 

1. 國際會議主辦單位致申請人本人之正式邀請函影本 

2. 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影本 

3.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論文全文影本（論文以在國內完成而尚未發表者為限） 

4. 最近五年內最具代表性之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 

5. 國際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資料及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以上各件每份請依編號順序以浮籤標記，由上而下，整理齊全後送至所辦審查初審資格。 

 生醫電資所承辦人：林雪玉小姐。 

 聯絡電話：33664961 聯絡信箱：lsyueyu@ntu.edu.tw 

四、 補助金額： 

申請者可申請補助項目為： 

1. 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經濟艙往返機票費。機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前自行墊款購

買，以搭乘本國籍之班機為限。但因故無法搭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

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經申請機構首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班機。 

2. 出席會議之註冊費 

3. 出席會議之生活費「請依據中央各機關（含事業機構）派赴國外進修、研究、實習人員補

助項目及數額表之規定」

（http://www.ntuacc.ntu.edu.tw/uploads/RD1399531180343.doc） 

 最高補助總金額：往返機票費*0.65 + 註冊費（或會議期間之生活費，兩者選其一）*0.35 

 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本所進行最終核定，另外上述各項金額需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

付。申請補助者需先告知擬補助項目優先順序（機票費、生活費、註冊費），未事先告知

者將優先補助機票費及註冊費。 

mailto:lsyueyu@ntu.edu.tw
http://www.ntuacc.ntu.edu.tw/uploads/RD1399531180343.doc


五、 行政流程： 

申請案收件後，由本所進行審查，一個月內通知審查結果；必要時，得延長審查作業期

間。 

1. 申請前請先向所辦承辦人確認申請補助經費類別 

2. 申請資料繳通過者，所辦送相關教授2名進行審查。  

3. 複審。  

4. 依審查結果填寫審核表之補助金額。 

5. 通知申請者複審結果。  

6. 申請者返國後繳交相關資料進行後續經費核銷。 

 

貳、 核銷流程作業說明（返國後15日內報銷） 

1. 國外出差旅費報告表 (請直接至所網頁→學生事務 →出國補助→點選【國外出差旅費報

告表】，下載後填寫（金額部分不用填寫，只需填寫姓名、職稱、職等、出差事由、出差

日期（搭機日-回國日）、起訖地點、工作記要，填寫方式請參照附件1） 

2. 電子機票、登機證存根及購票證明(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以上皆需為正本），需註明

抬頭（買受人）為國立臺灣大學（統編:03734301）。 

3. 註冊費用之發票或收據、信用卡帳單影本（若非本人信用卡請加註關係，信用卡帳單或匯

率表--出國前一天，賣出即期；申請註冊費補助者才需附）。 

4. 出差申請單(請至所網頁→學生事務 →出國補助→教職員出差申請單),本申請單毋需人事

室蓋章。 

5. 因公出國搭乘外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 (未搭乘本國籍飛機者才需檢附，至所網頁-學生

事務-出國補助下載）。 

6. 若非直達會議地點之機票申請，需請旅行社開設台北-會議地點 最直捷航程 經濟艙票價

報支證明。 

  

http://www.ntuacc.ntu.edu.tw/uploads/tab9125.doc


老師簽名

或蓋章 

附件1-差旅報告表填寫範例 

 


